关于《芒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及节水奖励实施办法（试行）》的政策解读

近日，芒市财政局、芒市发展和改革局、芒市水利局、芒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芒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及节水奖励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为便于更好地理解《办法》，现将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制定依据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6〕81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和《云南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试行）》（云财规〔2023〕17号）要求，明确各级财政部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二、目的意义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的必然要求，是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的有效抓手。近年来，此项工作已被纳入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以及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两项考核。通过健全完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建立“用水须付费、困难农户有补贴、节约用水得奖励”机制，推广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相结合的用水制度，有利于提高用水效率，促进农业节约用水，推动完善农业用水运行维护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以水养水”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为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三、办法主要内容
本办法分为五章共二十条，第一章为总则，自第一条至第七条；第二章为奖补对象、奖补标准，自第八条至第九条；第三章为奖补程序，自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第四章为奖补资金监管，自第十四条至第十八条；第五章为附则，自第十条至第二十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总则。一是明确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坚持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切实保护农民合理用水权益，充分调动各方积极参与改革的原则，在水权定额清晰、水价形成机制完善的基础上，建立与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况相匹配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制度。二是明确《办法》适用范围为芒市境内推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乡镇、农场，从骨干工程、田间水利到末级渠系农田水利设施已配套完善，且具备计量基础的农田水利项目。三是确定奖补资金来源为奖补资金来源除通过本级财政安排外，还包括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和省级水利专项资金中支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部分、水权转让收入等。
（二）奖补对象、奖补标准。一是明确精准补贴对象为已缴纳水费且符合补贴条件的用水主体，重点补贴支付水费有困难的种粮农户。节水奖励是指对用水主体定额内用水节约部分的适当奖励，奖励对象为定额内用水节约的用水主体。二是明确精准补贴标准根据定额内用水成本与运行维护成本的差额确定，确保总体上不增加农户用水定额内用水负担，保障农民合理用水权益。节水奖励标准为：按分档节水量占比进行奖励。节水量=定额用水量-实际用水量。节水量占比=节水量/定额用水量X100%。节水量占比≤10%，按节水量所计水费1.2倍进行奖励；10%＜节水量占比≤30%，按节水量所计水费1.5倍进行奖励；30%＜节水量占比≤50%，按节水量所计水费2倍进行奖励；节水量占比＞50%，按节水量所计水费3倍进行奖励。
（三）奖补程序。对奖补方案拟定、公示、审核及奖补资金兑付等环节明确相关要求。
（四）奖补资金监管。明确奖补资金筹集使用的主体，履行资金监管主体责任。同时规定了奖补资金使用的禁止类清单、绩效管理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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